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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怀远县促进外贸发展奖补办法（试行）的

通 知
怀政办〔2020〕35 号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《怀远县促进外贸发展奖补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县政府研究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怀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7 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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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外贸发展奖补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，促进对外贸易快速健康发

展，激发我县外贸企业发展的内在活力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有关

促进外贸发展的政策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奖补对象

第二条 在我县备案注册、有外经贸经营权、遵守国家外贸

进出口的有关政策、法律和规定，在开展外贸业务中，业务管理、

财务管理、税收管理、外汇管理、海关管理等方面无违法、违规

行为的企业，均适用本奖励办法。

第三章 奖补项目及标准

第三条 物流费用补贴

对企业自营出口的，出口额较上年增加，按照出口额扣除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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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量后每美元补贴人民币 0.005 元人民币的物流费用；出口额较

上年减少，按照当年出口额每美元补贴人民币 0.005 元人民币的

物流费用。

每个企业最多奖补不超过人民币 10 万元（含）。

第四条 进出口总额增量奖励

对企业自营进出口总额与上一年度相比，增量部分每 1 美元

奖补 0.03 元人民币。

每个企业最多奖补不超过人民币 30 万元（含）。

第五条 其他奖励

通过单独引进的一般性外贸公司、工贸一体企业等，奖励标

准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，经县政府研究后，与县商务局单独签订

奖励协议，同时以上各项奖励一律不再享受。

第四章 政策兑现

第六条 计算依据

各企业的出口额及进出口总额一律以企业当年 1 月 1 日至

12 月 31日的海关统计数据为准。

奖补资金精确到百元。

第七条 申报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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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企业申请报告；

（二）申请表；2019 年“涉企系统”项目基础信息表；资金申

请承诺书；同意查询验证相关信息承诺书；

（三）企业营业执照、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、海关进

出口收发货人登记证书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证明材料、银行开户

许可证等有关证照复印件等。

第八条 申报时间

企业于次年 3 月份将自审汇总后的资金拨付申请及相关材

料报送县商务局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九条 奖补资金由县财政局列入年度预算。

第十条 奖补政策每年兑现一次。奖励资金由县商务局和财

政局共同管理，县商务局负责审核企业年度进出口信息等相关资

料，县财政局负责资金的拨付与监督管理。

第十一条 凡未按本办法规定的内容和期限报送材料或采

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骗取奖补资金的企业，取消其申请资格，

并追回已经取得的奖励资金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，由县商务局负责解释。


